附件一

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學校課程計畫審查實施要點
一、依據

（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加強輔導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

（三）屏東縣加強輔導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

二、目的

（一）督導本縣國中小於學期上課前完成學校課程計畫之規劃、決定各年級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審查自編教科用書及設計教學主題與教學活動，並負責課程與教學評鑑。

（二）檢視學校所規畫之課程計畫，使領域學習節數、彈性學習節數、議題融入、法定課程等合乎課程綱要之規範，並據此實施教學。

三、實施方式

（一）學校課程計畫採現場審查方式，由本府安排各校時間，各校於安排時間內將課程計畫紙本攜至指定地點交由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二）初審後，各校針對委員提供之意見於三天內進行修正（通過者免修正），並將修正內容以電子檔傳至委員信箱進行複審，通過審查之課程計畫始掛載於各校網站首頁。

四、督導考核

（一）各校應於開學前完成課程計畫備查（以本府同意備查之發文日期為依據），並掛載於學校網站首頁。

（二）課程計畫未能於限定時間內送交審查或未掛載於學校網站首頁者，需由學校函文說明延宕之原因，相關人員應予議處。

五、本要點奉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